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

遂人社监字〔2024〕17-14号

梁志强（身份证号码：441224196410010052）：
你本人因拖欠赖宝玉、蔡珊珊等5名员工工资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、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十条的规定，我局于2024年12月11日向你本人送达了《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遂人社监字〔2024〕第17-11号）。

因你本人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我局作出的行政决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之规定，现依法向你本人催告，请你本人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自觉履行上述决定。逾期仍未履行的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特此催告。

联系地址：遂溪县遂城镇遂海路38号
联系人：曾大山、杨一凡，联系电话：7765249
遂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2025年6月13日
